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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崔
岩 实习生 张姗姗 通讯员 李
哲) 仨男子想吃狗肉了，便开着汽
车，拿着配好麻醉针头的弩，趁着夜
晚流窜于济南各处见狗就射。5日，
因贪吃持弩射杀狗的“猎人”，被天
桥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

“为什么打狗？”
“玩，没事干。”
“打狗干吗？”
(沉默了一分钟)“吃！”
5日上午11点，济南纬北路派

出所审讯室内，当记者询问他杀死
第一只狗时的感受时，嫌疑人冯某
双手掩面，恨不能将头埋进桌子
里。

“大半夜的，好好的车道不走，
在人行道上磨蹭什么？”5日凌晨3
点，纬北路派出所民警陈德智在经
一路北坦附近巡逻时，注意上了一
辆在人行道上行驶的可疑车辆。

陈德智说，看车上三名男子有
些可疑，民警一盘查发现，后备箱
一白色塑料泡沫箱内，居然是带血
的动物皮毛。随后，民警又在车上
发现了管制器具弩。

“据车上人交代，弩是专门用来
射狗的。”陈德智说，由于弩属于管制
器具，民警依法对弩的持有者冯某进
行了行政拘留。由于目前杀狗尚无法
律处罚依据，另外两人在被民警口
头教育过后释放。

5日中午，民警将冯某藏匿在
家的狗肉搬到了派出所。“血淋淋
的，怎么能吃下口？”据民警介绍，
冯某是济阳人，目前在济南市中区
做海鲜生意。一直想打打野鸡、野
狗等，春节前在泰安旅游时花300
元钱买了一把弩，当时卖主还赠送
了麻醉针剂等。

据冯某交代，这几天过了年没
事干，又馋狗肉了，几个朋友一拍即
合。2月3日晚上，冯某等三人第一次
带着弩跑到了郊区打流浪狗。

“当时打了两只流浪狗，第二
次也就是昨晚，就被民警发现了。”
冯某告诉记者，打狗就是为了好
玩，打来的狗肉自己已经吃了一
些。他说，自己并不知道此举已经
涉嫌非法携带管制器具。

开着车背着弩，深夜去射狗
贪吃狗肉的“猎人”被拘留

据民警介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规定，非法携
带枪支、弹药或者弩、匕
首等国家规定的管制器
具的，处五日以下拘留，
可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处警告或者
二百元以下罚款。非法携
带国家规定的管制器具
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
交通工具的，处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拘留，可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

弩也属于管制器具

本报96706热线消息 (记者 戚淑
军) 5日(正月十四)，近郊仲宫组织秧
歌踩高跷等表演，周女士带着两岁多的
儿子看表演，没想到孩子竟然一个人登
上了公交车。车队派人沿途帮着寻找孩
子母亲的同时，让驾驶员将孩子送到了
派出所。

5日下午，仲宫镇并渡口村的周女
士将一面锦旗送到了88路车队，感谢88
路支线驾驶员韩书琦照看孩子。原来，5
日仲宫举办秧歌和高跷表演，吸引了周
边不少村民前来观看，周女士也带着两
岁多的儿子来看热闹。

没想到，看表演的时候周女士和熟
人聊天时，孩子独自一个人竟然上了88
路支线公交车。驾驶员韩书琦回忆，孩子
上车的时候，自己也没注意，但车到了九
顶塔终点站时，忽然发现一个孩子坐在车
上没下车，驾驶员就问车上的乘客是谁
的孩子，车上几位乘客都说不认识。

驾驶员起身问孩子家住哪里，跟谁
上的车，没想到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
哭喊着要找妈妈。想到孩子可能是自己
上了公交车，孩子这么小，父母找不到
肯定着急，便向车队进行了汇报。车队
随后派了几位工作人员在线路沿途帮
着寻找孩子的家人，韩书琦开车将孩子
送到仲宫派出所。

正当周女士心急如焚的时候，得知
孩子被送到了仲宫派出所里，在派出
所，见到孩子后周女士喜极而泣。

妈妈只顾看表演

幼童爬上公交车
驾驶员帮忙使母子团聚

▲嫌疑人提着的黑色袋子里装有他打到的狗。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格

民
警
提
醒

民警展示嫌疑人使用的作案工具——— 弩。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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